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

调”，新昌县人大常委会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紧扣基层治理

现代化需求，积极推进人大监督与纪检监察、审计、行业部门、社会监

督等贯通协调，实现监督资源整合、力量融合、效能聚合，为县域高质

量发展注入强劲监督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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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督联动”推动人大监督工作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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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中，单一监督往往面临刚

性不足、专业薄弱、响应滞后等难题。县

人大常委会打破条块分割壁垒，以“组织

实体化、机制双向化、平台场景化”三重

创新，构建“人大共联检察”监督新模式，

让公益保护与民生保障精准对接。

为充分整合资源，提升监督合力，县

人大常委会与县检察院联合制定《关于

协同推进“人大代表+公益诉讼”工作的

实施意见》，设立“共联检察”公益保护工

作室，嵌入县人大代表联络总站体系，实

现阵地共建、资源共享。同时选聘 20名

省、市、县人大代表担任公益观察员，按

专业背景分为生态环境、食药安全、特殊

群体权益、文物遗产保护等 4 个专项小

组，赋予线索移送、建议转化、整改评议

等职权，打造专业化监督队伍。公益观

察员通过常态化走访、执法检查、调研座

谈等方式，广泛征询和听取群众意见，及

时收集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问题线索，架起群众与监督机关的“连心

桥”。

机制创新的核心在于“双向转化”闭

环。对具有普遍性、系统性的公益诉讼

案件，由公益观察员调研后转化为人大

代表建议；对涉及公共利益且需司法强

制力保障的代表建议，由检察院启动专

项监督。针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能力不

达标问题，新昌县检察院制发检察建议

后，人大代表林金仁提出相关建议，推动

追加运维资金 600余万元，完成 800多个

污水处理站改造升级。2025 年以来，多

名人大代表提出关于加强养老机构监管

的建议，促成检察机关开展专项监督，制

发检察建议6件，消除安全隐患30余处，

改造无障碍设施110余处，显著改善了老

年人生活区域及就餐环境。

截至目前，已有5条检察建议转化为

代表建议，4 条代表建议转化为检察建

议，监督效能实现几何级倍增。此外，这

一监督模式正在向基层深度延伸，在儒

岙镇，人大联络站与“共联检察”融合打

造《代表说法》广播栏目，通过“还原事件

—解读法律—代表谈感悟”的“一案三

讲”模式，普及野生动物保护、宅基地继

承等法律知识。节目播出 20期，收听超

40万人次，带动全镇信访量下降 18.3%，

法治满意度持续攀升。

人大代表+公益诉讼：
激活基层治理“神经末梢”

■ 记者 张佳妮

国有企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压舱

石”，承担着重要的经济责任与社会责

任。县人大常委会聚焦国企改革深化提

升，联合多部门构建“1+4+N”监督体系，

推动国企监督从“分散作战”向“协同攻

坚”转变，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企业

治理效能双提升。

机制引领是构建协同监督格局的

关键。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县人大常委

会联合纪委监委、国资办、财政局、审计

局等部门出台《新昌县国资国企“1+4+
N”大监督体系建设实施意见》，明确“党

委牵头抓总、纪委监委专责监督、人大

依法监督、部门职能监督、企业内部监

督”的五级联动机制，将党内监督的主

导作用与各类外部监督有机贯通。在

此基础上，建立“双向衔接”制度，纪检

监察机关发现的治理问题及时通报移

送，人大执法检查、专题询问邀请相关

单位参与，形成“监督—整改—问责—

跟踪”闭环。同时，梳理国资国企“人、

财、物”等领域风险清单，加强监督人员

政治和业务培训，培养敢监督、会监督、

善监督的专业队伍。在国有资产管理

专项监督中，人大与纪委监委联合核

查，推动完善《国有企业全面预算制

度》，促成我县率先在全市国资系统实

行全面预算管理，体现了纪律监督与法

律监督的协同效应。

健全的机制迅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

治理实效。2025 年以来，共推动国企整

改问题 42 项，完善制度 24 项，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率提升至103.87%；通过联动监

督，盘活房产闲置资源 11.06 万平方米，

回收应收未收租金 3508万元、应收账款

1.39 亿元。监督不止于“查问题”，更着

力推动源头治理与制度固化：围绕监督

发现的共性短板，系统构建“9+7+8”国资

国企管理制度体系，新建《国资国企重大

事项决策实施办法》《新昌县直属企业内

部审计工作管理办法》等制度，将民主集

中制、内控合规等要求嵌入企业治理全

流程；修订《国有企业资金管理办法》，结

合审计监督要求细化资金使用审批程

序，筑牢制度篱笆。

针对国企采购领域廉洁风险，财政

局、国资办在人大、纪委监委、审计等部

门的共同监督下，搭建“乐采云”内部采

购商城，实现需求发布、供应商选择、订

单交付全流程线上留痕，并推进与省纪

委“浙企廉”应用平台数据全面贯通，通

过数据回溯精准核查利益输送线索。截

至目前，已完成 54个国企采购项目电子

招投标，涉及采购预算资金 2.06亿元，内

部商城完成电子卖场订单338笔，推动采

购效率提升 10%、成本降低 8%，实现“阳

光采购、廉洁交易”。

1+4+N体系：
筑牢国企高质量发展“监督屏障”

无论是“人大代表+公益诉讼”的基

层治理创新，还是国企“1+4+N”的专项

监督实践，县人大常委会始终坚持以党

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

相互协调，形成全域覆盖、全程可控、全

域高效的监督“治理共同体”。

组织保障上，打破部门壁垒，通过机

构共建、人才共用、流程再造，实现监督

力量专业化重组。公益保护工作室与人

大代表联络站体系深度融合，国企监督

体系整合纪委监委、审计、财政等多方力

量，尽显“攥指成拳”的组织智慧。机制

建设上，坚持闭环思维，公益监督的“信

息共享—双向转化—协同监督—互学交

流”闭环，与国企监督的“监督—整改—

问责—跟踪”闭环，确保监督发现的问题

有人管、整改有成效、长效有保障。

技术赋能让监督更精准高效。从“浙

企廉”大数据监督应用到国资信息化监管

平台，从“乐采云”采购商城到代表联络站

数字化场景，我县以数智化手段延伸监督

触角，实现从“事后纠错”向“全程防控”转

变。同时注重实践创新与制度固化相结

合，将监督中形成的好经验转化为规范性

文件，让监督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有效的探索实践也为全省、全市面

上提供了借鉴，新昌县“人大代表+公益

诉讼”相关做法在全省全过程人民民主

人大基层实践经验交流会上交流推广。

人大监督与检察监督、纪检监察监督、职

能部门监督等同向发力、同频共振，既破

解了一批基层治理与国企发展中的难点

堵点问题，更彰显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在基层治理中的强大生命力。县人大常

委会的实践探索，既为县域层面推进“四

督联动”、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提供了

可复制、可推广的生动样本，也为全过程

人民民主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写

下了精彩注脚。

协同贯通：
构建全域监督“治理共同体”


